
制作 袁传玺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CC6622 2022 年 6 月 11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601825 证券简称：沪农商行 公告编号：2022-025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6月 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5,647,083,6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8.552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基于疫情防控要求并结合相关上市公司监管政策，本次股东大会采

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力
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8人，出席 12人，董事长徐力、副董事长顾建忠、董事周磊、张春花、叶蓬、哈尔

曼、独立董事王开国、陈继武、孙铮、陈乃蔚、陈凯、毛惠刚出席股东大会，其余董事因公务无法亲自出
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7人，出席 7人；
3、 公司高级管理层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农商银行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646,676,839 99.9928 405,700 0.0072 1,10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农商银行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646,676,839 99.9928 405,700 0.0072 1,10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农商银行 2021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646,653,239 99.9924 429,300 0.0076 1,10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农商银行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646,739,539 99.9939 343,000 0.0061 1,10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646,738,739 99.9939 343,800 0.0061 1,100 0.0000
6、 关于上海农商银行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6.01 议案名称：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771,936,939 99.9920 381,300 0.0080 1,200 0.0000
6.02议案名称：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846,701,139 99.9921 381,400 0.0079 1,100 0.0000

6.03 议案名称：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846,701,039 99.9921 381,400 0.0079 1,200 0.0000
6.04 议案名称：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912,858,183 99.9922 381,400 0.0078 1,200 0.0000
6.05议案名称：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646,701,239 99.9932 381,300 0.0068 1,100 0.0000
6.06 议案名称：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170,689,925 99.9924 381,400 0.0074 11,100 0.0002
6.07 议案名称：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179,239,218 99.9924 381,300 0.0074 11,100 0.0002
6.08 议案名称：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31,787,239 99.9925 381,300 0.0073 11,100 0.0002
6.09 议案名称：上海申迪（集团）有限公司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88,991,139 99.9926 381,300 0.0072 11,200 0.0002
6.10 议案名称：其他关联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71,936,939 99.9904 381,400 0.0096 1,10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上海农商银行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2,436,063,483 99.9859 343,000 0.0141 1,100 0.0000

5 关于修订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管理办法 》的议案 2,436,062,683 99.9858 343,800 0.0141 1,100 0.0001

6.01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2,436,025,083 99.9843 381,300 0.0157 1,200 0.0000
6.02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2,436,025,083 99.9843 381,400 0.0157 1,100 0.0000
6.03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2,436,024,983 99.9843 381,400 0.0157 1,200 0.0000
6.04 上海久事（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2,436,024,983 99.9843 381,400 0.0157 1,200 0.0000

6.05 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体 2,436,025,183 99.9843 381,300 0.0157 1,100 0.0000

6.06 上海国盛（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1,960,023,869 99.9805 381,400 0.0195 1,100 0.0000

6.07 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
联体 1,968,573,162 99.9806 381,300 0.0194 1,100 0.0000

6.08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2,021,121,183 99.9811 381,300 0.0189 1,100 0.0000
6.09 上海申迪（集团 ）有限公司 2,078,325,083 99.9816 381,300 0.0183 1,200 0.0001
6.10 其他关联方 2,436,025,083 99.9843 381,400 0.0157 1,10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第 6 项议案关联股东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国

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久事（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盛集团资产有限公司、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申迪（集团）有限公司已分别对相关事项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崔冰、王华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

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009 证券简称：中国通号 公告编号：2022-022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6月 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南路一号院中国通号大厦 A 座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31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142,867,642
其中：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676,826,171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66,041,4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450328
其中：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63.049483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0084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志亮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代）赵晓东先生出席会议，相关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676,650,315 99.997366 175,856 0.002634 0 0.000000
H 股 464,791,471 99.731784 0 0.000000 1,250,000 0.268216
普通股合计 7,141,441,786 99.980038 175,856 0.002462 1,250,000 0.017500

2、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676,650,315 99.997366 175,856 0.002634 0 0.000000
H 股 464,791,471 99.731784 0 0.000000 1,250,000 0.268216
普通股合计 7,141,441,786 99.980038 175,856 0.002462 1,250,000 0.017500

3、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676,650,315 99.997366 175,856 0.002634 0 0.000000
H 股 464,791,471 99.731784 0 0.000000 1,250,000 0.268216
普通股合计 7,141,441,786 99.980038 175,856 0.002462 1,250,000 0.017500

4、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676,650,315 99.997366 175,856 0.002634 0 0.000000
H 股 464,791,471 99.731784 0 0.000000 1,250,000 0.268216
普通股合计 7,141,441,786 99.980038 175,856 0.002462 1,250,000 0.017500

5、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676,650,315 99.997366 175,856 0.002634 0 0.000000
H 股 466,041,471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7,142,691,786 99.997538 175,856 0.002462 0 0.0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658,178,257 99.720707 18,647,914 0.279293 0 0.000000
H 股 443,072,858 95.071552 22,968,613 4.928448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7,101,251,115 99.417369 41,616,527 0.582631 0 0.0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676,650,315 99.997366 175,856 0.002634 0 0.000000
H 股 466,041,471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7,142,691,786 99.997538 175,856 0.002462 0 0.0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663,983,723 99.807656 2,774,815 0.041559 10,067,633 0.150785
H 股 425,825,661 91.370766 14,355,744 3.080357 25,860,066 5.548877
普通股合计 7,089,809,384 99.257185 17,130,559 0.239828 35,927,699 0.502987

9、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办理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购买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663,983,723 99.807656 2,774,815 0.041559 10,067,633 0.150785
H 股 424,575,661 91.102549 14,355,744 3.080358 27,110,066 5.817093
普通股合计 7,088,559,384 99.239686 17,130,559 0.239827 37,177,699 0.520487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72,223,891 99.757104 175,856 0.242896 0 0.000000

6 关于聘请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53,751,833 74.243123 18,647,914 25.756877 0 0.000000
7 关于 2021 年度公司董事 、监事薪酬的议案 72,223,891 99.757104 175,856 0.242896 0 0.0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7和议案 9均为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2以上审议通过；议案 8 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方伟、王晓航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1068 证券简称：中铝国际 公告编号：2022-043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 6月 28日
（三）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1068 中铝国际 2022/5/20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一）提案人：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 2022年 4月 21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以及于 2022 年 5 月 14 日公告了股东大会

延期通知，单独持有 73.56%股份的股东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在 2022年 6月 10日提出临时提案并
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
范运作》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三）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将新增审议《关于审议公司 2022年度董事和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购买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 2022 年度资本性支出计划的议案》《关于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4项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以及于 2022 年 5 月
14日公告的股东大会延期通知相关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2年 6月 28日 9点 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 99号 C座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11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2年 6月 28日
至 2022年 6月 2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全体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审议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审议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审议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审议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6 关于审议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
7 关于审议控股子公司为中铝万成山东建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8 关于审议公司续聘审计师的议案 √
9 关于审议公司 2022 年度董事和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购买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
11 关于审议公司 2022 年度资本性支出计划的议案 √
12 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13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分别于 2022年 3 月 28 日、2022 年 4 月 29 日、2022 年 6 月 2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四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在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证券日报》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12、议案 13。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4、议案 5、议案 6、议案 7、议案 8、

议案 9、议案 10。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洛阳有色金属加工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附件：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经修订）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0 日

● 报备文件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提请增加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

案的函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经修订）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2 年 6 月 28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1 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期限至本次会议结束。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审议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审议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审议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审议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6 关于审议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7 关于审议控股子公司为中铝万成山东建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8 关于审议公司续聘审计师的议案
9 关于审议公司 2022 年度董事和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购买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11 关于审议公司 2022 年度资本性支出计划的议案
12 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3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填上“√”。
2.如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做出具体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

表决。
3.根据《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

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4.委托人代表股东为法人的，应当加盖法人印章。
5.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6.A 股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及公证文件（如适用）至少应当在本次会议召开前 24 小时，或者在会议

通知指定表决时间前 24小时，送达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证券代码：603579 证券简称：荣泰健康 公告编号：2022-028
转债代码：113606 转债简称：荣泰转债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 5,000万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单位大额存单新客 G12期 3年
● 委托理财期限：3年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使用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5亿元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
款，授权期限为自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在上述额度及授权期限内，
资金可由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同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2日
披露的《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14）。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安全、 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的前

提下，利用部分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
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财务性收益。

（二）资金来源
1、本次理财资金来源为公司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
2、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139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公
开发行 600万张 A 股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00,000,000.00 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 6,017,670.96元（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93,982,329.04 元。 上述募集资
金已于 2020年 11月 5日全部到位，并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汇会验[2020]6483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验证报告》验证。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浙江湖州南浔荣泰按摩椅制造基地项目，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入 拟投入募集资金 可用募集资金净额 项目实施主体

1 浙江湖州南浔 荣泰 按摩
椅制造基地项目 61,426.00 60,000.00 59,398.23 浙江荣泰健康 电器

有限公司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披露的《上海荣泰健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2022-
012）。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 托
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 年
化
收益 率
（%）

预计收益
金额
（万元）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 考 年
化
收 益 率
（%）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杭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银 行
理 财
产品

单位大额
存单新客
G12 期 3
年

5,000 3.35 - 3 年

本 金
保 障
固 定
收益

无 3.35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安排相关人员对理财产品相关风险进行预估和预测， 本次委托理财产品

为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的理财产品，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单位大额存单新客 G12期 3年
管理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期：2022年 6月 9日
起息日：2022年 6月 9日
到期日：2025年 6月 9日
兑付日：2025年 6月 9日（如遇存续期到期日为法定假日或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存续期到期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
购买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产品期限：3年
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固定收益
挂钩标的：无
产品风险评级：低风险（此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评级）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否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杭州银行单位大额存单新客 G12期 3年收益凭证理财产品资金投向为补充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运营资金。

（三）本次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产品为本金保障固定收益理财产品，金额为
人民币 5,000万元，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

（四）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及子公司购买标的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2、公司及子公司已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健全公司资金管理的专项制度，规范现金管理的审

批和执行程序，确保现金管理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
3、公司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方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情况如下：

名称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是 否 为 本 次

交易专设

杭州银 行股
份有限公司

1996 年 9 月
25 日 陈震山 593,020.04

经营中国银行
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
律 、 行政法规
和其他规定批
准 的 业 务 ，经
营范围以批准
文件所列的为
准。

主要股 东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实际控制人 ：杭州市财政
局

否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正常稳定，未发生较大变化。 最近一年又一期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905.65 14,569.49
负债总额 13,004.94 13,639.92
净资产 900.71 929.57
营业收入 293.61 87.69
净利润 92.61 33.09

上述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券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78 33.71
负债总额 14.98 15.28
净资产 17.76 18.38

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3 月 31 日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3.38 -0.27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安全、 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募
投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的前提下实施的，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投资收益及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发展及募投项目的实施。

通过进行适度的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股东谋取更多
的投资回报。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本次使用可转债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为 5,000万元，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不会造成
重大的影响。

五、风险提示
1、尽管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理财产品，但金融市

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

期。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 未 收 回 本 金
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0.00 0.00 5,000.00
2 券商理财产品 90,000.00 90,000.00 1,046.05 0.00
合计 95,000.00 90,000.00 1,046.05 5,00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0,00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6.89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4.59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0,000.00
总理财额度 35,000.00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11 日

证券代码：601086 证券简称：国芳集团 公告编号：2022-023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10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2/6/16 － 2022/6/17 2022/6/1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2 年 5

月 26日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666,000,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66,600,000.00元（含税）。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2/6/16 － 2022/6/17 2022/6/1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以下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由公司自行发放本次现金红利：张国芳、张春芳、张
辉、吕月芳、蒋勇。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与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 0.10元；对个人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 0.10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
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2）对于持有公司限售股的个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
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
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为 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9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 10%的税
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09元；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票（“沪股通”），其
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9元人民币。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
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931-8803618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 4-6 号
邮政编码：730000
电子邮箱：gfzhengquan@guofanggroup.com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013 证券简称：天臣医疗 公告编号：2022-033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1 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审议通过的 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04 月 2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2022年 05月 27日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 2021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00元（含税）。 如在
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的基数
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04 月 29 日和 2022 年 05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15）和《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
027）。

二、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今的相关变化
2022年 2月 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的方案》。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 909,568股，占公司总股本 80,000,000股的比例为 1.14%。

按照相关要求，自本公告披露日至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含）期间，公司不实施可能导致股本
总额、证券类别、回购账户内股份数量等发生变动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股份回购、股份注销、股权再
融资、限售股解禁上市、股份性质变更、股权激励股份的登记、可转债开始转股等。 据此，公司回购专用
户中持有的 909,568股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数为 79,090,432股。

三、关于调整 2021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的说明
根据上述公司回购情况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将向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以外的其他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00 元（含税），
可参与利润分配的公司总股本为 79,090,432股，对应分配总额共计人民币 15,818,086.40 元（含税），公
司现金分红总额占当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38.19%。

利润分配详情请参见公司后续发布的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特此公告。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052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 2022-058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对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信息披露
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57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问询函》内容公告
如下：

经审阅你公司披露的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
一步说明和解释：

一、关于交易方案
1.关于业绩承诺。 本次交易设有业绩承诺，业绩承诺方约定标的资产 2022年度至 2025 年度实现

的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100 万元、4,800 万元、5,700 万元和 6,000 万元，同时，根据交易对
方是否参与业绩承诺采用差异化定价方式。 请公司补充披露：（1）评估报告显示，标的资产预计 2022
年至 2025年每年依次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3,688.78 万元、4,011.33 万元、4,575.63 万元和 4,859.13 万
元，低于标的资产承诺业绩，请公司结合业绩承诺具体数据的测算依据补充披露前述差异的原因；（2）
交易约定业绩承诺方的每股交易价格为 8.39元，高于非业绩承诺方的 6.52 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次
交易采用差异化定价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差异化定价的测算依据补充说明是否与问题（1）中的差
异相关联，以及业绩承诺的合理性和可实现性；（3）交易对方重庆策聚等三个合伙企业均无实际业务，
请说明将其作为业绩承诺方的原因及合理性，其是否具备业绩补偿的支付能力；（4）明确补偿义务人
对业绩承诺的具体补偿期限和时间安排。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2.关于支付安排。草案显示，标的资产将在资产交割日前 10日向除科风投外的其他交易对方支付
其对应转让对价的 70%。其中，业绩承诺方收到相应价款后于 3个月内以不少于交易所得的 40%购买
上市公司股票并质押于上市公司指定方，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前不处置质押股票。 请公司补充披露：（1）
业绩承诺方购买上市公司股票后的持股比例、承诺期届满后质押股份的后续安排，补充说明前述安排
能否充分保障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的履行；（2）在资产交割日前即向交易对方支付大额股权转让对价的
主要考虑，是否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支付款项的安全，是否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利益。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
见。

二、关于交易标的
3.关于经营情况。 草案显示，标的资产主营业务包括园区热水供应系统运营管理业务和热水供应

系统建设业务，近两年业绩波动较大。 2021 年标的资产实现营业收入 2.11 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3679.61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为 1.26亿元，归母净利润亏损 83.50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资
产 2019年主要财务数据，并对比近三年数据说明与 2021年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如是说明具体原因以
及与行业趋势是否一致；（2） 标的资产主营业务毛利率明显低于行业平均水平，2021年度毛利率仅为
30.84%，低于选取的行业均值约 15个百分点。请公司分业务板块列示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分析标的
资产毛利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结合报告期毛利率波动情况说明标的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并揭
示相应风险。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4.关于流动性。 草案显示，标的资产各个热水服务项目前期的建设投入均需标的资产自行投资建
设，而项目的资金回收期相对较长，对资金需求较高。 2021 年，标的资产货币资金余额为 3663.58 万
元，低于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且标的资产多项长期资产已被抵押或质押。 请公司：
（1）结合标的资产的日常生产经营现金需求、短期借款到期情况、融资渠道及融资成本等，分析标的资
产的流动性风险；（2）结合本次交易已投入和拟投入的资金规模，补充说明是否会对上市公司造成较
大财务负担。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5.关于行政处罚。 草案显示，2020年-2021年，标的资产共受到重庆市公安局的 5次行政处罚，主
要处罚事由包括标的资产相关 APP存在违规采集公民个人信息、未落实网络安全管理制度等。请公司
补充披露：（1）标的资产在报告期内受到行政处罚的原因、具体违规情况以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说明
前述行政处罚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法律依据；（2）标的资产采取整改措施的具体时间以及实际整改
效果，是否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认可；（3）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落实网络安全管理制度、保护公
民个人信息方面的保障措施。 请财务顾问、律师发表意见。

三、关于评估情况
6.关于历史作价对比。 草案显示，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之一新安洁于 2021年 3月至 4 月，通过标的

资产增发股份及协议转让的方式成为标的资产第二大股东，持股 20.02%。 标的资产前次增发定价及
部分协议转让定价均为 5.7 元/股，低于本次交易作价 6.52 元/股，请补充说明前后两次交易作价存在
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本次交易定价公允性。 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7.关于营业收入预测。草案显示，本次交易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评估方法，其中资产基础
法增值率为 10.67%；收益法增值率为 62.20%，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 收益法评估预测 2022 年标的资
产实现营业收入为 23,615.90 万元，较 2020 年、2021 年分别增长 87.94%、11.83%，并在预测期内保持
持续稳定增长。 请补充披露：（1）结合标的资产目前存量及在建项目具体情况、拟投标项目及目前进展
等补充说明 2022年预测收入较报告期增长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并说明影响标的资产 2020 年业绩
亏损相关因素是否在评估中予以充分考虑；（2）结合市场环境及供求关系、行业竞争地位等，补充披露
标的资产预测期收入持续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是否与行业趋势一致。 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
见。

8.关于主要参数选取。 本次收益法评估中，资本性支出、折旧及摊销、折现率等参数的选取对评估
结果影响较大，请补充披露：（1）报告期标的资产的资本性支出金额，结合资本性支出的主要构成、标
的资产热水供应业务规模、设备更新周期等补充披露预测期资本性支出的测算依据，并说明预测期内
呈明显下滑趋势的原因及合理性；（2）报告期标的资产的折旧摊销情况，结合现行固定资产和无形资
产折旧摊销政策、未来资本性支出预计金额等，说明预测数据的依据和合理性，与行业发展趋势是否
匹配；（3）结合可比案例情况，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收益法评估重要参数和假设选取的合理性。 请财务顾
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在 5 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且对重大资
产重组报告书作相应修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回复并予以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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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 0.148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6/16 2022/6/17 2022/6/17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 5 月 20 日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13,055,27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48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6,732,180.7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6/16 2022/6/17 2022/6/1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 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北京市尚高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市旌德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市煦昇企业管理

咨询企业（有限合伙）、广州轨道交通产业投资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和广州合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 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
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
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 0.148元；持股期限在 1年以内（含 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 0.148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
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
按照规定计算纳税， 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 实际税负为 10%。按照该通知规定，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按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332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本公
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1332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
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
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33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 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
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该类股东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 等相关规定自行缴纳现金红利所得税， 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人民币
0.148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0-83649147
特此公告。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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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参加 2021 年

年度股东大会相关注意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定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下午 14 点 30 分在上海市静安区
新闸路 1508号静安国际广场召开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由于上海市 目前处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为保护股东、
股东代理人和其他参会人员的健康安全，同时依法保障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对疫情防控期间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的相关注意事项特别提示如下：

一、建议优先选择网络投票方式参会
为配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保护参会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参会人员的健康安全，减少人

群聚集、 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及个人感染风险， 建议股东优先选择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

二、参会注意事项
（一）为严格落实政府有关部门的疫情防控要求，会议召开方式由现场会议调整为现场会议结合

视频参会方式。为做好会议统筹管理工作，请拟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于 6月 13日 17:00前将
《股东大会参会预登记表》（详见附件）发送至公司联络邮箱 ebs@ebscn.com，公司将根据届时上海市疫
情防控政策的实际情况向登记参会且通过身份验证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供具体参会方式。 请获取

视频参会方式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勿向第三方分享会议接入信息。
（二）为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要求，股东如到现场参会，除携带相关证件和参会材料外，需出示 72 小

时核酸阴性报告及“健康码”“场所码”等，完成现场抗原检测，并请于 6 月 13 日 17:00 前与公司联系，
沟通最新疫情防控要求和参会者健康、行程等信息。

（三）除上述调整外，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地点、召开时间、股权登记日、审议议案等
其他事项均不变。

三、其他
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号静安国际广场（200040）
联系电话：021-22169914
传真：021-22169964
联系人：赵蕾
特此公告。
附件：股东大会参会预登记表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附件：
股东大会参会预登记表

序号 项目 具体内容
1 股东名称/代理人名称
2 营业执照号码 （或身份证件号码/代理人身份证件号码 ）
3 股东账号
4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2 年 6 月 7 日）持股数量
5 参会人员及目前所在地（省 、市）
6 联系方式（手机 ）
7 电子邮箱
8 需沟通交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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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权登记日：2022/6/10
● 除权日：2022/6/13
● 上市数量：17,476,403股
● 上市日期：2022年 6月 14日
一、 新增无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 权益分派方案简述：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74,342,007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3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0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9,401,263.71 元（含
税），转增 29,736,803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104,078,810股。

（二） 股权登记日、除权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2/6/10。
本次权益分派的除权日为：2022/6/13。
（三） 上市数量
本次上市股份数量为：17,476,403股
（四） 上市时间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 6月 14日
二、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58338205
特此公告。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1 日


